
從
鐮
石
取
火
到
燃
材
生
火

中
國
老
祖
宗
燧
人
氏
，
發
明
鑽
木
取
火
，
將
人
類
從
生
食
進
化
至
熟
食
，
也
開
啟
了
人
類

新
文
明
。
到
了
鐵
器
時
代
，
人
類
又
發
明
以
鐵
製
成
刀
狀
，
猛
擊
火
石
、
爆
出
火
花
，
來
點
燃

火
絨
或
其
他
易
燃
媒
介
，
進
而
取
火
、
用
火
，
稱
之
「
鐮
石
取
火
」
，
此
器
具
稱
火
鐮
，
又
稱

火
刀
。
這
也
是
人
類
在
取
火
歷
史
上
一
大
變
革
與
突
破
。
此
法
延
續
千
年
，
直
至
火
柴
的
出
現

運
用
。據

史
載
，
在
西
元
五
七
七
年
南
北
朝
時
期
，
因
戰
亂
四
起
，
北
齊
腹
背
受
敵
，
物
資
缺

乏
，
有
宮
女
將
硫
磺
沾
在
小
木
棒
上
，
借
助
火
石
擊
著
，
再
引
至
燃
材
生
火
，
雖
只
在
引
火
而

非
磨
擦
取
火
，
卻
是
日
後
火
柴
發
明
原
理
的
雛
型
（
註
１
）
，
故
也
有
學
者
稱
此
應
為
世
界
第
一

根
火
柴
。

至
北
宋
，
陶
穀
在
其
《
清
異
錄
》
一
書
，
也
提
到
該
製
作
方
法
，
稱
「
引
光
奴
」
，
後
製

為
商
品
稱
「
火
寸
」
。
之
後
此
商
品
據
傳
在
馬
可
波
羅
時
期
隨
歐
洲
旅
者
傳
至
歐
洲
，
經
德
、

英
、
法
等
國
科
學
家
不
斷
研
究
實
驗
改
進
，
直
至
一
八
二
六
年
，
始
由
英
國
約
翰‧

沃
克
以
氯

伍

關
於
火
柴
的
歷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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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
鉀
和
三
硫
化
銻
混
合
製
成
世
界
上
最
早
且
實
用
的
磨
擦
火
柴
，

但
其
燃
燒
性
差
，
易
折
斷
，
故
未
能
普
及
化
。

從
不
安
全
火
柴
到
安
全
火
柴

一
八
三
一
年
，
法
國
人
查
理‧

索
利
發
明
以
黃
磷
取
代
三
硫

化
銻
，
製
成
黃
磷
磨
擦
火
柴
，
雖
改
善
燃
燒
性
，
點
火
容
易
，
相

對
的
因
碰
撞
磨
擦
極
易
引
起
自
燃
，
攜
帶
上
很
不
安
全
，
且
黃
磷

有
劇
毒
，
對
製
造
工
人
及
使
用
者
在
身
體
健
康
上
都
有
危
害
（
當

時
因
黃
磷
中
毒
、
死
亡
事
件
層
出
不
窮
）
，
故
稱
此
種
火
柴
為
不

安
全
火
柴
。

瑞
典
在
一
八
三
三
年
建
立
世
界
第
一
間
火
柴
工
廠
，
但
使
用

原
料
仍
是
黃
磷
，
至
一
八
五
五
年
瑞
典
人
倫
德
斯
特
姆
，
始
發

明
以
赤
磷
代
替
黃
磷
，
以
硫
磺
（
還
原
劑
）
、
氯
酸
鉀
（
氧
化

劑
）
，
混
合
黏
在
木
棒
上
（
藥
頭
）
，
將
赤
磷
塗
在
火
柴
盒
的
側

面
，
兩
者
需
互
相
磨
擦
始
能
起
火
，
至
此
安
全
火
柴
出
世
，
世
界

各
國
爭
相
採
用
，
火
柴
也
普
遍
化
了
（
註
２
）
。

一
八
九
八
年
法
國
政
府
更
研
發
以
三
硫
化
二
磷
製
作
專
利
，

另
外
國
際
間
也
於
一
九○

六
年
簽
訂
禁
止
製
造
黃
磷
火
柴
。

▲火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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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洋
火
進
貢
到
設
廠
製
造

火
柴
引
進
中
國
是
在
清
道
光
十
九
年
（
一
八
三
九
年
）
，
由
英
人
進
貢

給
道
光
皇
帝
，
在
華
人
世
界
造
成
轟
動
，
稱
「
自
來
火
」
或
「
洋
火
」
。
約

在
同
治
七
年
（
一
八
六
八
年
）
輸
入
台
灣
，
當
時
閩
南
語
稱
「
番
仔
火
」
。

中
國
最
早
的
火
柴
廠
是
一
八
七
七
年
於
上
海
設
立
的
「
馬
牌
」
火
柴
，
可
惜

只
是
曇
花
一
現
就
迅
速
倒
閉
。
接
著
，
於
一
八
七
九
年
有
日
本
華
僑
在
廣
東

佛
山
設
立
「
巧
明
火
柴
廠
」
，
第
一
個
產
品
是
「
舞
龍
牌
」
火
柴
，
圖
案
則

是
借
自
日
商
大
阪
公
益
株
式
會
社
的
舞
龍
商
標
。
由
於
暢
銷
，
之
後
有
舞
獅

牌
推
出
，
因
怕
仿
冒
還
印
上
仿
冒
者
是
男
盜
女
娼
。
自
此
，
中
國
火
柴
工
業

開
始
日
漸
發
展
。
而
台
灣
在
清
朝
眼
中
是
屬
外
地
，
不
受
重
視
，
所
以
不
設

火
柴
廠
，
完
全
依
賴
進
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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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進
口
配
給
到
專
賣
配
給

日
清
甲
午
戰
爭
，
清
朝
戰
敗
，
將
台
灣
割
讓
予

日
本
（
一
八
九
五
年─

一
九
四
五
年
）
，
台
灣
的
火

柴
幾
乎
全
由
日
本
供
給
。
日
語
「
火
柴
」
稱
為
「
燐

寸
」
，
火
柴
盒
上
的
圖
案
標
籤
稱
「
燐
票
」
。

二
次
大
戰
後
期
，
為
因
應
戰
時
自
給
自
足
，
日

本
於
一
九
三
九
年
在
台
中
設
立
火
柴
廠─

─

台
灣
燐

寸
株
式
會
社
，
是
為
台
灣
第
一
家
火
柴
廠
，
但
因
原

料
仍
需
由
日
本
進
口
，
又
逢
戰
時
，
故
產
能
供
給
不

足
，
雖
在
一
九
四
三
年
增
設
新
竹
廠
，
仍
不
足
應
付

民
生
所
需
。
當
時
火
柴
供
應
是
採
專
賣
配
給
制
，
大
約
一
人
每
天
十
根
火
柴
，
每
月
可
配
二
至

三
盒
火
柴
，
當
時
一
般
火
柴
一
盒
有
七
十
至
七
十
五
根
火
柴
棒
，
因
廠
牌
而
異
。
甚
至
光
復

前
，
因
戰
爭
吃
緊
，
一
人
每
天
縮
至
四
根
火
柴
。

從
戰
後
接
收
到
開
放
民
營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接
收
「
台
灣
燐
寸
株
式
會
社
」
台
中
、
新
竹
兩
廠
（
台
火
前
身
）
，
更
名

為
「
台
灣
省
專
賣
局
火
柴
公
司
」
，
專
營
民
生
用
火
柴
。
由
於
光
復
初
期
百
廢
待
興
，
部
分
火

▲

日治時期，在台灣生產、販賣的

火柴，以新高山（玉山）為名，印

有「台灣總督府專賣局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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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
還
從
大
陸
進
口
，
如
：
雙
喜
牌
、

國
光
牌
等
，
火
柴
在
當
時
已
成
為

民
生
必
備
之
品
，
但
因
原
料
取
得
不

易
，
產
能
不
足
，
加
上
政
府
承
襲
專

賣
制
（
註
３
）
，
造
成
黑
市
盛
行
，
價

格
高
漲
，
走
私
猖
獗
，
民
間
火
柴
更

是
一
盒
難
求
（
註
４
）
。

一
九
四
七
年
十
一
月
廢
止
專

賣
，
改
為
公
賣
局
，
火
柴
也
開
放
民

營
。
原
專
賣
局
火
柴
公
司
，
更
名
為

「
台
灣
火
柴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」
。
隨

著
台
灣
經
濟
的
成
長
，
火
柴
的
使
用

率
提
升
，
加
上
吸
菸
人
口
的
劇
增

（
註
５
）
，
商
家
發
現
廣
告
火
柴
的
價

值
，
其
成
本
不
高
，
既
實
用
又
有
普

遍
性
。
火
柴
工
廠
也
紛
紛
設
立
，
最

多
高
達
六
十
八
家
，
可
謂
火
柴
出
品

的
全
盛
時
期
（
註
６
、
７
、
８
）
。

▲早期台灣家庭的客廳常備有菸火盤組，用以待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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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台火幹部於年終同樂晚會合影，前排左二為筆

者父親。

▲著白衣站立者為筆者父親盧金

江，時任台火總務課長。

▲光復後，台灣火柴公司全體職員的合影留念，照片中第二排左七即為筆者父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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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產
業
轉
型
到
劃
下
句
點

隨
著
電
子
瓦
斯
爐
的
普
及
，
簡
易
塑
膠
打
火
機
問
世
，
加
上

機
關
單
位
漸
以
月
曆
、
日
曆
、
記
事
本
等
，
做
為
贈
禮
或
宣
傳
媒

介
；
又
因
為
台
灣
氣
候
多
雨
潮
濕
，
火
柴
不
耐
久
置
，
常
讓
消
費

者
抱
怨
點
不
著
，
對
火
柴
漸
棄
之
不
取
，
商
家
訂
製
意
願
因
而
低

落
，
火
柴
使
用
價
值
日
漸
式
微
，
至
二○

○

八
年
只
剩
台
南
勝
利

火
柴
公
司
在
苦
撐
，
這
段
期
間
有
些
台
灣
的
火
柴
，
是
由
對
岸
或

他
國
加
工
承
製
。

近
年
雖
有
一
些
年
輕
火
柴
愛
好
者
，
以
其
創
意
，
力
圖
打
開

新
局
面
，
精
神
可
佩
，
然
時
勢
所
趨
，
效
果
不
彰
，
勝
利
火
柴
公

司
在
後
期
，
面
對
客
源
稀
少
，
也
思
以
復
古
火
柴
來
吸
引
年
輕
一

代
重
燃
對
火
柴
的
興
趣
與
收
藏
，
可
惜
曇
花
一
現
。
加
上
政
府
對

公
共
場
所
全
面
禁
菸
政
策
，
商
家
因
而
更
無
印
製
火
柴
的
意
願
，

勝
利
火
柴
公
司
只
得
在
二○

○

九
年
正
式
熄
燈
，
台
灣
傳
統
火
柴

工
業
也
正
式
劃
下
句
點
。

▲左圖為早年火柴盒台架，下層可做菸灰缸，實用兼客廳桌擺飾用。

右圖為後期製作的大型立體廣告火柴盒，功能相仿，實用兼擺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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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１
：�

宋
高
承
在
《
事
物
紀
原
》
中
，
有
敘
述
引
火
的
配
方
，
在
西
元
前
二
世
紀
，
即
西
漢
時
期
，
淮
南
王
的
方

術
之
士
已
發
明
，
但
因
只
限
用
於
煉
丹
，
而
未
公
諸
於
世
。

註
２
：
火
柴
英
文
為M

A
T
C
H

，
是
古
法
文
「
蠟
燭
之
芯
蕊
」
之
意
。

註
３
：�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承
襲
日
治
時
期
台
灣
總
督
府
專
賣
局
，
改
為
台
灣
省
專
賣
局
，
將
樟
腦
、
菸
草
、
酒
、
儲

運
、
火
柴
、
度
量
衡
列
為
專
賣
。
（
資
料
引
自
《
台
灣
年
鑑
６
》
）

註
４
：
一
箱
火
柴
，
曾
喊
價
到
黃
金
一
兩
。
（
中
時
晚
報
，
一
九
九
三
、
八
、
二
十
四
）

註
５
：�

菸
類
消
費
量
從
一
九
四
九
年
至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約
增
八
倍
。
一
九
七○

年
度
公
賣
利
益
繳
庫
，
約
佔
全
國

賦
稅
總
收
入
之
一○

‧
六
％
。

註
６
：�

一
九
六
五
年
至
一
九
七
三
年
為
台
灣
經
濟
高
速
成
長
時
期
，
稱
為
「
黃
金
的
十
年
」
。

註
７
：�

猿
猴
標
籤
，
以
猴
子
為
火
柴
的
圖
案
標
籤
，
在
亞
洲
最
早
始
於
日
本
，
後
更
風
行

於
香
港
、
中
國
，
一
度
還
成
為
優
良
品
牌
的
標
章
。
光
復
後
，
台
灣
的

火
柴
開
放
民
營
，
許
多
火
柴
廠
也
紛
紛
以
猴
子
圖
案
來
做

為
自
家
標
籤
，
以
吸
引
消
費
者
。

註
８
：�

台
灣
傳
統
火
柴
工
廠
確
實
的
家
數
已
無
從
考
證
，
筆
者
僅

從
所
收
藏
的
火
柴
中
蒐
集
羅
列
如
下
廠
商
，
供
讀
者
參
考
：

一
元
、
三
山
、
三
五
、
三
富
、
大
同
、
大
永
、
大
華
、
大
漢
、

大
益
、
大
弘
、
大
業
、
元
昌
、
日
大
、
日
光
、
中
華
、
中
興
、

中
國
、
台
中
、
台
灣
、
北
回
、
全
瑩
、
全
鋒
、
吉
利
、
成
功
、

永
安
、
永
來
、
永
明
、
永
順
、
永
新
、
永
豐
、
永
華
、
光
華
、
宜

光
、
宏
利
、
宏
益
、
宏
興
、
和
興
、
怡
和
、
清
和
、
明
光
、
金
裕
、

炬
輝
、
苗
栗
、
欣
元
、
迦
南
、
通
利
、
國
華
、
華
王
、
華
台
、
華
興
、

泰
源
、
皇
冠
、
勝
利
、
順
興
、
新
生
、
新
光
、
遠
東
、
德
華
、
榮
泰
、
興
華
、
興
寶
、
綠
野
、
臺
大
、
鴻

興
、
馨
峰
、
萬
達
。

關於火柴的歷史25



一支番仔火 點亮台灣一甲子 26



關於火柴的歷史27


